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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监管问询函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山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于2021

年1月8日公告了《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监管问询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10），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，公告附带了不相关内容，现将公告重新更正

如下： 

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山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于近日

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《监管问询函》（浙证监公司字[2021]2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监管问询函”），现将全文公告如下： 

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： 

近期，我局对你公司开展现场调查。请你公司在2021年1月15日前就下列事

项作出书面说明并公告。 

一、请你公司对经营独立性进行自查，并由法律顾问、保荐机构对开山控股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山集团”）及其子公司与你公司在人员使用、

财务收支方面是否独立、生产经营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源发表专项意见。 

二、开山集团子公司浙江开山联合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山

联合”）主要从你公司采购螺杆机、冷干机等设备，部分设备直接对外出售，部

分设备用于向第三方客户提供节能和供气服务。请核查下列事项，并请年报审计



机构发表鉴证意见：2019年度、2020年度开山联合的员工人数、业务类型、具体

产品和技术服务、各类业务毛利、从你公司购入的产品数量和金额、你公司同类

产品对外售价。请法律顾问、保荐机构对开山联合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同业竞争、

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源发表专项意见。 

对于《监管问询函》所提问题，公司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按照《监管问询函》

的要求，按时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,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

公告为准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

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

 

 


